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130640號

債　權　人　陳玉珊即巨大生技有限公司

　　　　　　　　　　　設臺南市○○區○○○路000號14樓之7

上列債權人與債務人郭嘉祥即宙穎工業有限公司間返還訂金強制

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執行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及第6條規定，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

提出證明文件；以確定之終局判決為執行名義者，應提出判

決正本並判決確定證明書或各審級之判決正本始得據以聲請

強制執行。又強制執行貴在迅速實現執行名義內容，基於執

行名義之作成機關或實體權利救濟訴訟之受理法院，與執行

法院分離之原則，執行法院之審認並無實質確定力；故執行

法院就開始強制執行要件之判斷，當依外觀事實或狀態，為

形式調查審認，俾兼顧上開分離原則與執行事務之特色（最

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326號裁定意旨參照）。執行法院就

執行名義之內容，雖有解釋之權限與職責，然執行法院解釋

執行名義，原則上僅就執行名義本身之記載內容為之，如記

載不明確時，始得參酌其他資料（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

第921號、本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09號裁定意旨參照）。

又聲請民事強制執行有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此觀諸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自明。

二、經查，債權人所據以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為本院114年

度南小字第349號民事判決書及其確定證明書正本乙件；惟

債權人所提出之執行名義，其中債務人姓名欄為郭嘉祥即

「宙穎工業」，而依聲請狀所載債務人之姓名欄及全國動產

擔保交線上登記及公示查詢服務資料單所顯示為「宙穎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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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顯然執行名義債務人姓名欄與資料不符，業經

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5日通知債權人限期提出更正之執行名

義裁定正本到院，惟拒聲請人於同月18日收受上開通知後，

均無當理由迄今仍未提出上開更正之裁定正本到院，此皆有

送達回證等在卷可稽。綜上，聲請人並無執行名義存在，其

聲請強制執行於法不合，依法自應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

請。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95條，裁

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並應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陳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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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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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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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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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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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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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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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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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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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130640號
債　權　人　陳玉珊即巨大生技有限公司
　　　　　　　　　　　設臺南市○○區○○○路000號14樓之7
上列債權人與債務人郭嘉祥即宙穎工業有限公司間返還訂金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執行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及第6條規定，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提出證明文件；以確定之終局判決為執行名義者，應提出判決正本並判決確定證明書或各審級之判決正本始得據以聲請強制執行。又強制執行貴在迅速實現執行名義內容，基於執行名義之作成機關或實體權利救濟訴訟之受理法院，與執行法院分離之原則，執行法院之審認並無實質確定力；故執行法院就開始強制執行要件之判斷，當依外觀事實或狀態，為形式調查審認，俾兼顧上開分離原則與執行事務之特色（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326號裁定意旨參照）。執行法院就執行名義之內容，雖有解釋之權限與職責，然執行法院解釋執行名義，原則上僅就執行名義本身之記載內容為之，如記載不明確時，始得參酌其他資料（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921號、本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0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聲請民事強制執行有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諸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自明。
二、經查，債權人所據以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為本院114年度南小字第349號民事判決書及其確定證明書正本乙件；惟債權人所提出之執行名義，其中債務人姓名欄為郭嘉祥即「宙穎工業」，而依聲請狀所載債務人之姓名欄及全國動產擔保交線上登記及公示查詢服務資料單所顯示為「宙穎工業有限公司」，顯然執行名義債務人姓名欄與資料不符，業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5日通知債權人限期提出更正之執行名義裁定正本到院，惟拒聲請人於同月18日收受上開通知後，均無當理由迄今仍未提出上開更正之裁定正本到院，此皆有送達回證等在卷可稽。綜上，聲請人並無執行名義存在，其聲請強制執行於法不合，依法自應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95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應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陳敬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130640號

債　權　人　陳玉珊即巨大生技有限公司

　　　　　　　　　　　設臺南市○○區○○○路000號14樓之7

上列債權人與債務人郭嘉祥即宙穎工業有限公司間返還訂金強制

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執行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及第6條規定，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

    提出證明文件；以確定之終局判決為執行名義者，應提出判

    決正本並判決確定證明書或各審級之判決正本始得據以聲請

    強制執行。又強制執行貴在迅速實現執行名義內容，基於執

    行名義之作成機關或實體權利救濟訴訟之受理法院，與執行

    法院分離之原則，執行法院之審認並無實質確定力；故執行

    法院就開始強制執行要件之判斷，當依外觀事實或狀態，為

    形式調查審認，俾兼顧上開分離原則與執行事務之特色（最

    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326號裁定意旨參照）。執行法院就

    執行名義之內容，雖有解釋之權限與職責，然執行法院解釋

    執行名義，原則上僅就執行名義本身之記載內容為之，如記

    載不明確時，始得參酌其他資料（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

    第921號、本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09號裁定意旨參照）。

    又聲請民事強制執行有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此觀諸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自明。

二、經查，債權人所據以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為本院114年

    度南小字第349號民事判決書及其確定證明書正本乙件；惟

    債權人所提出之執行名義，其中債務人姓名欄為郭嘉祥即「

    宙穎工業」，而依聲請狀所載債務人之姓名欄及全國動產擔

    保交線上登記及公示查詢服務資料單所顯示為「宙穎工業有

    限公司」，顯然執行名義債務人姓名欄與資料不符，業經本

    院於民國114年9月15日通知債權人限期提出更正之執行名義

    裁定正本到院，惟拒聲請人於同月18日收受上開通知後，均

    無當理由迄今仍未提出上開更正之裁定正本到院，此皆有送

    達回證等在卷可稽。綜上，聲請人並無執行名義存在，其聲

    請強制執行於法不合，依法自應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

    。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95條，裁

    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並應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陳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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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95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應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陳敬程



